
 

關愛基金公眾諮詢會記錄摘要  

 

   關愛基金(基金)於 2017 年 2 月 15 日及 25 日舉辦兩

場公眾諮詢會，就現行援助項目及日後擬訂新項目諮詢公眾

的意見。參與諮詢會的人士就項目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摘要如

下：  

 

現行援助項目  

 

1. 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項目  

  

(1)  將項目納入政府恆常資助，以支援嚴重殘疾人士的需

求。  

(2)  取消因入住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公立醫院或機構或受

政府資助的院舍超過指定日數而需扣減特別護理津

貼的規定。  

2. 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住戶提供津貼

項目  

  

(1)  提高津貼金額及按合資格住戶人數加設不同水平的

津貼金額。 

(2)  正視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情

況，並考慮將項目納入政府恆常資助。 

3. 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1)  調高家庭每月入息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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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以申請人的實際開支情況作為申請條件之一，不應

只着重申請人的家庭每月入息。  

(3)  社會福利署 (社署 )應提供足夠資源予服務單位的地

區支援中心處理個案，以減輕地區支援中心的人力資

源壓力。  

(4)  增加項目的申請名額，並放寬受照顧的殘疾人士須於

指定日期前正輪候社署任何一項指定的康復服務或

其他有關服務及須每月提交「照顧時數表」的規定。 

4. 為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廠大廈劏房的合資格住戶

提供搬遷津貼項目  

  

(1)  提高津貼金額以協助工廠大廈劏房住戶應付搬遷開

支。  

(2)  應涵蓋未受屋宇署執法行動影響或在屋宇署執法前

自願搬出或被業主迫遷的工廠大廈劏房住戶。  

5. 向普通學校撥款以安排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  

 

(1)  應監察項目的成效以防止濫用。  

已獲納入政府恆常資助或已完成的援助項目  

 

1.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  

  

(1)  應將項目納入政府恆常資助以紓緩「N 無人士」的經

濟壓力。  

(2)  單身人士無法申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基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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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項目延續以發揮補漏拾遺的功能。  

2. 在校午膳津貼項目  

 

(1)  應安排多元食物種類的選擇（包括清真食物），以照

顧個別學生群組（例如少數族裔）的不同需要。  

新援助項目建議  

 

1. 長者 

(1)  向有經濟需要的獨居長者提供差餉或地租減免或

資助。 

(2)  推出支援退休人士的措施以協助他們應付經濟壓

力。 

2. 青年、學生及兒童 

(1)  向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醫療券，讓他們可接受合

適的私營醫療服務，保障兒童的求診權利。 

(2)  向父母均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在本港出生的兒

童（即「雙非兒童」）提供支援。  

(3)  向未能入讀常規資助學校的邊緣青少年提供津

貼，資助他們報讀私立學校的學費、報考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費用及作為生活費。 

(4)  向單身人士提供支援，以紓緩他們的住屋開支及生

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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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及其照顧者 

(1)  向殘疾人士提供津貼，資助他們申請平安鐘支援服

務。  

(2)  向殘疾人士提供醫療券，資助他們接受私營醫療及

牙科服務。 

(3)  向殘疾人士的照顧者 (包括家長 )提供傭工津貼以

聘請外傭，分擔其照顧殘疾人士的壓力。 

(4)  向聽障人士提供津貼，資助他們維修保養助聽器及

人工耳蝸等醫療儀器的費用。 

(5)  向有經濟需要及身上有造口的人士提供津貼購買

醫療消耗品。 

(6)  向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照顧者提供津貼及資助

有讀寫障礙學生的低收入家庭購買相關支援電腦

設備。 

(7)  資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尋求私人機構提供的

評估服務及資助他們參加課餘託管、功課輔導、體

能訓練及職業治療等服務。  

(8)  向殘疾人士提供交通資助，往返特殊學校、庇護工

場、參與社區活動等。 

(9)  資助社福機構為轄下負責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學

生的導師提供專門培訓，並為相關學生在社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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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廣體適能教學活動及感覺統合訓練。  

4. 低收入人士或家庭 

(1)  繼續向低收入或有住屋困難的「N 無人士」提供津

貼及將相關項目納入恆常資助，並向租住劏房的低

收入家庭提供能源補助及租金津貼。 

(2)  向居於不適切居所，包括違例建築物（例如天台屋）

而須搬遷的住戶提供過渡性房屋，以解決他們短期

的住屋需要。 

(3)  向租住私樓的健全綜援受助人提供搬遷及租金按

金的津貼。 

(4)  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醫療津貼，並資助他們接受牙科

檢查、洗牙及補牙等預防性的牙科服務。 

(5)  向輪候公屋超過 3 年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過渡性津

貼，以協助他們應付租金上升的壓力。 

其他意見  

 

(1)  向被拖欠贍養費而又被扣減綜援金的人士提供一筆

過津貼，以資助他們的生活開支。 

(2)  向因工受傷而被公司拖欠薪金或正等候判傷的僱員

提供津貼，以應付他們的迫切生活開支。 

(3)  加強基金援助項目的宣傳工作，透過更多渠道向地區

人士（特別是少數族裔）宣傳，並善用創新科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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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製作動畫，以加強宣傳效果。 

(4)  為各項目提供填寫申請表範例。 

 


